
二零零二年一月十五日會議

討論事項

立法會

環境事務委員會、交通事務委員會及

規劃地政及工程事務委員會

紓緩現有道路噪音問題的措施的進展

引言

在二零零一年七月四日立法會環境事務委員會和交通事務委員會

的聯 席會 議， 以及 二零 零一 年十 二 月十 九日 工務 小組 委員 會的 會 議

上，議員要求當局跟進以下事項︰

( a )  提供加設隔音屏障和重鋪路面計劃的最新推行時間表；

( b )  就現時尚未納入加設隔音屏障計劃內但處於高噪音水平的道
路，提供實施交通管理措施的時間表；

( c )  提供有關交通噪音投訴的資料；

( d )  檢討現行的交通噪音標準；

( e )  闡釋當局在規劃土地用途時，如何顧及交通噪音問題；以及

( f )  闡釋市區重建計劃如何有助解決噪音問題。

2 . 本文件載述當局對上述各項的回應，以及實施紓緩現有道路噪音

問題的措施的最新進展。

推行加裝隔音屏障和重鋪路面計劃

3 . 我們已在二零零一 年資源分配工作中預留款項，以進行附件 A
所載的加設隔音屏障工程計劃。這些工程計劃的預算開支總額為 1 8
億 9 千 8 百萬元。路政署會在本年首季開始設計這些路段的加裝隔音
屏障工程，工程計劃的開展和竣工日期詳情載於附件 A；其餘路段的
工程計劃會盡快進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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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. 使用低噪音物料重鋪 72 個路段的計劃會分 3 期進行，每期包括
2 4 條道路。工程訂於二零零二年年中施工，最後一個路段會於二零
零四年年底或之前重鋪完畢，整個工程的預算開支為７千８百萬元。

推行非工程措施

5 . 運輸署和環境保護署 (環保署 )已為初步選出五個可進行試驗的地
點完成交通調查，並已評估夜間交通管理措施可能帶來的環保效益。

建議探討的計劃如下︰

( a ) 完全封閉東九龍走廊；

( b ) 完全封閉荃灣德士古道天橋；

( c ) 完全封閉葵芳 對開的葵涌道天橋；

( d ) 禁止 5 . 5 公噸以上的貨車在九龍與將軍澳之間的一段寶琳路
行駛；以及

( e ) 禁止 5 . 5 公噸以上的貨車在沙田銀城街行駛。

附件 B 概述這些建議計劃的最新情況。

6 .  由於在運作和執法方面涉及問題眾多，在所有現有噪音水平過高

的道路推行交通管理等非工程措施並不可行。不 過 ， 我 們 會 繼 續 選

擇 性 地 研 究 切 實 可 行 的 方 案 。 長 遠 來 說 ， 現 有 道 路 的 噪 音 問 題 必

須 透 過 市 區 重 建 全 面 解 決 。

交通噪音設訴

7 . 在二零零零年一月至二零零一年六月期間，環保署、運輸署、路

政署、房屋署和警方等政府部門合共接到 6 37 宗與交通噪音有關的投
訴，其中 25 0 宗涉及個別噪音問題，例如非法賽車、路面損毀、巴士
／公共小巴行車路線／泊車或汽車空轉引擎所引起的噪音問題等。這

些投訴已由相關部門處理，例如非法賽車問題由警方處理，路面損毀

問題由路政署處理。其餘 38 7 宗投訴涉及投訴人住所附近的一般道路
交通噪音問題，詳情載於附件 C。



3

現時規劃採用的交通噪音標準

8 . 現時並無劃一的國際交通噪音標準。各地會因應本土環境和社會

對噪音的接受程度，採用不同的噪音標準。香港採用的交通噪音標準

與英美兩國相若。

9 . 在考慮合適香港的交通噪音標準時，我們留意到大多數海外國家

的人 口密 度較 低， 發展 的空 間限 制 較少 ，住 宅區 與工 商業 區分 隔 較

遠，而且大部分住屋層數較少。上述因素令部份國家得以採用和達到

較為嚴格的交通噪音標準。

1 0 . 我們現時所採用的住宅樓宇交通噪音標準 (即 7 0 分貝 ( A ) L 1 0 ( 1 小
時 ) )， 為 道 路 發 展 計 劃 和 土 地 用 途 規 劃 提 供 指 引 。 由 於 香 港 地 少 人
多， 住宅 建築 物大 都是 高樓 大廈 ， 其中 不少 樓宇 承受 的交 通噪 音 問

題，目前並沒有可行的工程措施解決。此外，由於本港不少住宅區與

工商業區混為一體，很難以交通管理措施（例如禁止貨車在夜間駛入

住宅區）解決交通噪音問題。即使當局收緊現行的交通噪音標準，對

受影響的居民也無補於事。

土地用途的規劃

1 1 . 在噪音問題方面，土地用途規劃的作用是營造合適的環境，使噪

音感應強的用地接收的噪音維持在可以接受的水平。規劃的原則在於

確保以下各點：

( a ) 噪音感應強的新用地不會位於噪音水平過高的地點；

( b ) 產生噪音的新用地不會對現有、已指定用途或已規劃的噪音

感應強用地帶來過量噪音；以及

( c ) 如未能做到上述兩點，則在規劃階段盡早採用消減噪音的設

計。

1 2 . 道路交通對噪音感應強用地的影響，視乎不同的變數而定。這些

變數可藉 下列方法加以控制或改變：

( a ) 控制噪音感應強的用地與車輛之間的距離；

( b ) 進行交通規劃，在每日不同時段限制車輛的流動和汽車的類

別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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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c ) 審慎 規劃 樓宇設 計 和 排列， 以縮 小發展 區 受噪音影 響的 範

圍；

( d ) 採用能耐噪音的建築物和隔音裝置，以減低噪音水平；以及

( e ) 遮掩噪音源頭，例如在路旁設置隔音屏障和隔音罩，以及為

道路加建上蓋等。

1 3 . 市區未必有足夠的空間，把道路與噪音感應強的用地分隔一段適

當的距離。因此，紓緩噪音問題的最有效方法，是利用能耐噪音的建

築物作為屏障，或設置隔音屏障／隔音罩。澳洲、日本和一些歐洲國

家，例如法國和荷蘭，除了在道路與噪音感應強的用地之間保持適當

的距離作緩衝外，也在道路設計上採用隔音屏障，以消減噪音。

1 4 . 根據《環境影響評估條例》，有關快速公路、幹道、主要幹路和

地區幹路的土地用途建議，以及現有道路主要擴建或改善工程的土地

用途建議，在落實前都必須先進行環境影響評估。當局確定有關建議

符合條例的所有規定後，才會發出環境許可證，准許工程動工。

市區重建計劃政策

1 5 . 在制定市區重建策略和市區重建計劃時，解決噪音問題是規劃工

作的考慮因素之一。市區重建的主要目的，包括把指定的目標地區重

整和重新規劃，以及合理分配土地用途，務求該等地區的道路交通和

網絡更符合環保原則。

1 6 . 市區重建可由市建局或私人機構進行。大型市區重建計劃的範圍

通常在法定圖則上劃為“綜合發展區”，而且計劃的總綱發展藍圖須

呈交城市規劃委員會審批。總綱發展藍圖須附有環境影響評估報告，

包括交通噪音評估結果和解決交通噪音問題的措施。

1 7 . 對於一些規模較小 的市區重建計劃，規劃期間一 般 會 把 交通噪

音紓緩措施納入計劃之內， 以 提 高 發 展 項 目 的 質 素 和 市 場 價 值 。 這

些紓緩措施可以包括審慎規劃建築物的位置和座向，建造平台，以及

把建築物往後移。如重建地點較多限制，也會考慮加建隔音屏障／隔

音罩。

環境食物局

二零零二年一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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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A

在現有道路加設隔音屏障／隔音罩工程計劃

推行時間表

道路 開展日期 竣工日期

象鼻山路 (1 ) 二零零二年七月 二零零六年五月

將軍澳道和將軍澳道天橋 二零零二年四月 二零零八年十月

屯門公路 (荃灣段、三聖墟段
和青龍頭段 ) (2 )

二零零二年三月 二零零八年七月

青荃橋 二零零二年四月 二零零七年十二月

完善路 (3 ) 二零零二年四月 二零零六年六月

海安路 二零零二年五月 二零零六年十一月

馬鞍山路 二零零二年七月 二零零六年一月

大涌橋路和車公廟路 二零零二年四月 二零零八年九月

寶琳北路 二零零二年四月 二零零七年八月

紅梅谷路／車公廟路 二零零二年四月 二零零七年八月

田心街 二零零二年四月 二零零七年八月

註︰

( 1 ) 與 5 號幹線工程同時推行

( 2 ) 與屯門公路的重建和改善工程同時推行

( 3 ) 與吐露港公路／粉嶺公路擴闊工程同時推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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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B

交通管理計劃的最新資料

( A ) 完全封閉東九龍走廊

1 . 東九龍走廊連接漆咸道北及 德隧道，並跨越九龍城道。為減低

東九龍走廊的夜間交通噪音，建議研究是否可以在凌晨一時至早上五

時三十分期間，把東九龍走廊完全封閉，禁止車輛行走。

評估

2 . 當局已就封路建議，進行交通影響評估。評估結果顯示，假如東

九龍走廊在夜間封閉，約有 11  0 00 輛本來使用東九龍走廊的車輛須
在封閉時段內改用九龍城區內的地面道路、太子道東，以及觀塘區的

觀塘道。根據研究結果估計，這些路線應有足夠的容量，可以應付因

東九龍走廊封閉而須繞道的交通。

3 . 在環保效益方面，根據當局的評估結果，雖然在東九龍走廊封閉

時段內，沿途約 2  60 0 個住宅單位的噪音水平會減低約 8 分貝 ( A )，但
是由於車輛須改用其他道路，這些路線沿途約 8  6 00 個住宅單位的噪
音水平會增加約 5 至 7 分貝 ( A)，因此未能肯定封閉東九龍走廊可能
帶來的環保效益。當局在二零零二年一月初就這項計劃進行諮詢時，

貨車業人士也提出反對，認為這只會把噪音問題由一個地點轉移到另

一個地點。他們認為，車輛沿東九龍走廊行駛時通行無阻，但在地面

道路行駛時卻須在路口的交通燈前停車和開車，實際上所產生的噪音

會更大。

未來路向

4 . 當局 考慮過 收集到 的意 見後， 擬於二 零零 二年四 月試行 封路 措

施，先評估計劃的成效，然後再決定未來路向。當局正準備在二零零

二年一月，就此事諮詢有關的區議會 (包括九龍城區議會、黃大仙區
議會及觀塘區議會 )及其他運輸業組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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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B)  完全封閉荃灣德士古道天橋

( C ) 完全封閉葵芳 對開的葵涌道天橋

5 . 根據這兩項計劃建議，由午夜十二時至早上六時，禁止任何類型

的車輛使用德士古道天橋及葵涌道天橋。車輛須改用兩條天橋底下的

地面道路。預期建議計劃可紓緩大窩口 和葵芳 的夜間噪音問題。

這兩個屋 分別毗鄰德士古道天橋和葵涌道天橋。

評估

6 . 當局已就封路建議，進行交通影響評估。評估結果顯示，在封閉

時段內，來往兩條天橋的車輛數目，每條最多約為每小時 3 5 0 輛。當
局認為改用的地面道路有足夠的容量，可應付因該兩條天橋在夜間封

閉而須繞道的交通。

7 . 在環保效益方面，當局估計該兩條天橋封閉後，沿途部份住宅單

位的噪音水平會減少 1 至 2 分貝 (A)，受惠的住宅單位約 2  6 0 0 個。

公眾諮詢

8 . 在地區層面，當局已分別諮詢荃灣和葵青區議會的交通及運輸委

員會。兩個委員會不反對建議計劃，但荃灣區議會的交通及運輸委員

會要求當局在德士古道天橋的封路計劃實行三個月後，檢討計劃的成

效；而葵青區議會的交通及運輸委員會則要求當局就建議計劃諮詢運

輸業界。

9 . 當局諮詢過的運輸業組織包括的士 (市區及新界的士 )、紅色小巴
和綠色小巴業的組織。

1 0 . 市區的士業界強烈反對上述兩項計劃，理由如下：

( a ) 的士並非交通噪音的主要來源，應獲得豁免；計劃應先針對

重型車輛，

( b ) 封路後行程時間會較長，因為改用的路線包括幾個設有燈號

的路口；

( c ) 該兩項計劃會成為先例，當局可能為了減少噪音而把其他道

路封閉，嚴重影響他們的生意；以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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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d ) 葵涌道天橋的封路計劃並非必要，因為該條天橋的東面大部

份是工業大廈，不受交通噪音影響。

1 1 . 新界的士和紅色小巴業界則不反對該兩項計劃，但建議禁止車輛

行駛的措施應分階段實行：在第一階段，只禁止重型車輛行駛；假如

效果理想，可在第二階段禁止其他類別的車輛行駛。綠色小巴業界也

不反對該兩項計劃，但要求當局日後推行任何類似的封路計劃之前，

先徵詢他們的意見。

1 2 . 貨車業人士反對兩項建議，理由與上文第三段所述相似。此外，

他們更強烈反對只禁止重型車輛在夜間使用該兩條天橋的建議。他們

認為這種措施會嚴重限制他們可選擇的路線，影響營運。由於現時的

經濟狀況欠佳，他們現時其實已在艱苦經營。因此，任何限制他們使

用現有道路的交通管理建議，他們都不會接受。

未來路向

1 3 . 當局認為推行該兩項計劃有以下好處：

( a )  封路時間很短，只有六小時，而每晚受每項計劃影響的車輛
目數會少於 2  00 0 輛；

( b )  計劃不會對交通造成不良影響；與使用天橋相比，改道後的
行程時間不會大為延長；

( c )  雖然計劃不會大大減低噪音水平，但是在夜間封閉該兩條天
橋仍有助減低夜間交通噪音對大窩口 及葵芳 的滋擾。

當局明白運輸業的關注，所以打算在未來一兩個月內與業界人士再次

討論此事，消除他們的憂慮，並在二零零二年四、五月間試行這兩項

計劃。

( D ) 禁止 5 . 5 公噸以上的貨車在九龍與將軍澳之間的寶琳路行駛

1 4 . 建議計劃會在每天晚上十一時至早上七時期間，禁止 5 .5 公噸以
上的貨車在寶康路與秀茂坪道之間的寶琳路和寶琳北路行駛。由於貨

車也可由清水灣道經安達臣道駛入寶琳路，因此建議計劃也禁止 5 . 5
公噸以上的貨車使用安達臣道。所有須改道行駛的車輛可改用將軍澳

隧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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評估

1 5 . 當局已就上述建議措施進行交通影響評估。評估結果顯示，建議

限制時段內，在有關路段行駛的貨車數目不多 (只有 1 7 輛 )，可輕易地
由將軍澳隧道吸納。建議措施預計不會對交通造成不便。

1 6 . 在環保效益方面，當局的評估顯示，重型車輛駛過寶琳路和寶琳

北路有關路段兩旁的住宅時所造成的噪音滋擾，只會減低不多於 1 分
貝 ( A)。

未來路向

17 . 當局 現正根 據建議 計劃 估計帶 來的環 保效 益，檢 討該項 建議 計

劃，並會盡快敲定未來路向。

( E ) 禁止 5 . 5 公噸以上的貨車在沙田銀城街行駛

1 8 . 建議計劃會在晚上十一時至早上七時期間，禁止 5 .5 公噸以上貨
車在小瀝源路與插桅杆街之間的一段銀城街行駛。受影響的貨車可改

用插桅杆街和小瀝源路。

評估

1 9 . 當局已進行交通影響評估，評估結果顯示，在建議限制時段內，

在有關路段行駛的貨車數目不多 (只有約 2 0 輛 )，可輕易地由其他道路
吸納。建議措施不會對交通造成不良影響。

2 0 . 在環保效益方面，當局的評估顯示，建議計劃只能稍微減少交通

噪音，減幅少於 1 分貝 ( A)。

未來路向

2 1 . 當局現正根據各種有關因素 (包括可能帶來的環保效益 )檢討該項
建議計劃，並會考慮應否推行和如何推行該項計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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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C

交通噪音投訴數目

(二零零零年一月至二零零一年六月 )

一般交通噪音 ≦ 65 分貝 1 8

6 6 -7 0 分貝 1 1 5

7 1 -7 5 分貝 1 2 2

7 6 -8 0 分貝 1 1 7

＞ 80 分貝 1 5

小計 3 8 7

個別噪音問題 巴士行駛 6 6

停車不當和空轉引擎 5 2

重型車輛行駛 4 2

賽車／超速駕駛 3 1

公共小巴行駛 2 0

路面損毀 1 7

剎車／車輛停車及開動 1 6

汽車響號、卸貨及其他 6

小計 2 5 0

合計 6 3 7

由各部門處理的交通噪音投訴數目

(二零零零年一月至二零零一年六月 )

環境保護署 4 8 1

運輸署 7 3

香港警務署 3 0

路政署 2 9

房屋署 2 4

合計 6 3 7


